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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治理理论看沙尘暴治理中的政府角色

谭毅

摘要：沙尘暴是自然活动与人为活动的共同产物，其存在对流转范围内的居民生产和生活造成巨大危害。通过对沙尘暴

防治的文献综述．指出政府角色不清与角色错位是沙尘暴治理不力的根本原因．从治理理论角度阐明应重塑沙尘暴治

理中的政府角色。

关键词：沙尘暴：治理：政府角色

中图分类号：D6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999(2009)01-0005—02

作者简介：谭毅(1985-)，男，重庆人，中国人民大学(北京100872)J套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的理

论与实践．

收稿日期：2008—06-06

沙尘暴是发生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一种灾害性天气，其

成因是气候干旱，大气环流，不稳定的层结【11．空气地表土质稳

定性差或地表植被覆盖少．以及不合理的人类活动。我国的沙

尘暴影响范嗣是“三北”地区。其中祁连山以北的阿拉善是我

国沙尘暴的最大策源地。据20世纪90年代初的调查，我围沙

漠化面积为106．7万km：．并且有发展的趋势。沙漠化每年造

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在540亿元以上(习。因此。政府须高度重视

沙尘暴的防治工作。

一、政府在沙尘暴治理中的角色错位

有关沙尘暴治理的文献资料不少+这些文献资料大多从

技术、经济和法律视角谈论了沙尘暴的治理问题．但对政府的

角色和政府应承担的责任很少提及。这些文献研究认为，沙尘

暴治理效果不佳的原因如下：

一是过垦过牧现象严重。由于农牧民的生存条件未改善，

生活质量未提高，导致他们对燃料、粮食、牧草过度索取，破坏

了土地表皮．为沙源的形成提供可能。因此有人提出：“解决农

牧民的生存与增收问题是抑制沙尘暴的关键”删。

二是不合理的草原城镇化。政府为改善农牧民的生活条

件，照搬农耕地区的城镇化模式，转游牧为定居．导致草地超

载，加大了定居点的草地负担。出现了“定居一点，沙化一片”

的遗憾结果。同时，小城镇建设式的定居点也不能改变远近牧

场的轮牧给畜产品集中收购带来的影响【4】。

三是追求GDP增长的短视效应。地方政府为突出政绩，鼓

励农牧民过度垦牧，忽视环境成本。这种对环境的有意破坏为

更多的土地沙漠化、引起沙尘暴提供了可能。

四是政府对国有财产的产权界定不清。在法律上，草地、

矿产资源、耕地、荒地等属于国家，但地方政府因为此类资源

的分布偏远，而使自己作为管理主体的角色缺位，导致公有资

源公共物品化，而这类公共资源具有竞争性。有限性。另外．管

理权和代理权的分立使地方政府只对GDP感兴趣。而对国有

资源管理却关心不够，导致国有资源被竭泽而渔式的开发，造

成水土流失．土地沙化严重[51。

五是政府对沙尘暴问题缺乏重视。政府不一定必须成为

沙尘暴治理的主体，但在相关问题上理应持有积极的姿态。

“十一五”规划中提出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IO项生态保护

重点工程中有6项涉及沙化治理。社会方面，沙化治理的民间

团体较少，缺乏治理能力。

六是防治技术、知识不到位。沙尘暴的防治需要全民行

动．防治的知识应具有可操作性，然而，现实中却出现了不少

误导性的“防治手段”。同时，对防治的具体问题缺乏正确认

识．综合防治体系构建不力。有学者指出“建立综合防治体系

是有效防治的唯一途径旧。但现实中的沙尘暴防治技术体系、

沙产业发展体系、科技保障体系、法律法规体系和社会融资体

系却构建不力。

综观以上原因．政府角色不清和角色错位，技术支持和服

务体系构建不力是沙尘暴治理不力的根本原因。

面对我国沙源地区面积大、单靠政府难以完成治理任务

的现实。笔者认为，从治理论角度强调政府在沙尘暴治理中的

角色．也许是一种新的选择。只有在治理中重新全面定位政府

的角色．沙尘暴才有望得到抑制。

二、沙尘暴治理中的政府角色重塑

治理的基本含义是指在一个既定范周内运用权威维持秩

序．满足公众的需要。其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

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

公共利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治理是指政治管理的过程，它

包括政治权威的规范基础，处理政治事务的方式和对公共资

源的管理161。治理是一个各方参与、相互协调互动的持续过程，

它强调社会网络的构建和治理体系的设立，表现出手段上的

综合性、利益考虑的全面性和权威来源的社会性。

治理与传统意义上的统治有很大的差别，有还政于民之

意．但治理并不意味着政府权威和角色的缺失。笔者认为，治

理对政府的角色提出了新的要求，对政府的执政觉悟提出了

新的挑战。首先，治理要求政府放权。政府要退出自己不擅长

的领域．进而促成在处理相关问题上更高效组织的发展，即公

民社会组织的培养。这样，政府就可以不用亲自动手而提高行

事的效率。其次．政府要改变独断专行的行事作风，树立社会

共治的观念。加强与非政府组织和私人机构的合作，并在重大

事件中变主体地位为主导地位。治理意昧着由从上而下变为

上下互动。由单纯的政治管理经济管理变成以公共利益为目

的、以市场为原则的总体认同与合作。再次，治理在主体上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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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企业治理局限．突破一国治理范围，在基础上超越国家权力

中心论，在方式上是强制与民主、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并存，在

目的上实现社会发展和公共利益最大化t"rl。最后，失败是一切

社会关系的重要特征．治理也不例外。政府和市场反过来也可

弥补治理的缺陷，治理是可供选择的但并非不可替代。一旦治

理失效，政府应该承担起更加全面的角色。

综上。治理理论并没有弱化或削弱政府的角色．只是改变了

政府的行事方式和角色扮演方式。正如阿马蒂亚·森所言：“国家

恶化社会在加强和保障人们的可行能力方面具有广泛重要的作

用。这是一种支持性的作用，而不是提供制成品的作用。”嘲从治

理理论角度看．政府在沙尘暴治理上应扮演如下角色：

(一)制度规则的确立

治理同样需要权威和规则．这包括使治理得以实现的规

则和治理的社会制度两个方面。总体上，我国政府处于转型时

期，要加大制度供给的力度。具体而言，在沙尘暴治理的问题

上，政府要确立土地、森林、草原、矿产资源的国有地位，并加

强管理机制落实的具体探索：通过税收转移支付等手段，建立

生态补偿机制．对沙源地区的农牧民退耕还草、圈养禁牧产

业转移以及生态移民进行物质或资金上的补偿19J；建立有效

的激励机制，对草场建设实行奖罚制度；作为全国人大立法

的先导。政府应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目前，我国有关防沙治

沙的法律条文散见于《森林法》、《环境保护法》、《水法》、《草

原法》等法律条文中，缺乏专门的抑制沙尘暴的法律。因此有

必要制定相关的行政法规．以明确政府的治理责任，规范政

府的治理行为。

《二)治理网络的培育与构建

沙尘暴治理是一项综合工程，从治理理论来看，必须构建

不同层次范围的治理网络，调动广大农牧民防沙治沙的热情．

实现全民共治，国家和社会共治，共担责任的良性局面。这要

求政府：

1．分权。授权于非营利组织、私人组织和地方政府．根据各

地的具体条件和问题，探索各个地方的分别治理模式(即所谓

地方分治模式)，形成多中心的交叠管辖的治理格局。正如彼得

斯所言：治理的概念有时被视为是授权给低级官员的一种方

式，并形成一种自下而上的政策制定过程【lol。鉴于沙尘暴流转

范围广大，只有常年居住在当地的居民才有切身的体会去全

面感受和认识沙尘暴．因此．中央政府在治理上的放权就显得

更为必要。

2．社会组织的培育。为了使政府和人民在沙尘暴治理问题

上相互协作和配合．培育联系二者纽带的社会团体是必要的。

即使“大多数民闯的组织是由政府建立并受政府主导”旧，但治

理的本质在于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没有社会

组织就不会有治理和善治。

3．确立各个治理主体间的联动机制。各个孤立的治理实体

难免只会看到小范围内的治理事务，缺乏大局眼光，而且有些

事情本身需要几个治理实体联合才能完成，因此，将各个治理

体系联系为一个广大的系统．形成良性互动的格局。确立彼此

的联系交流机制就显得格外必要和重要。

(三)政府的支持服务功能

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已经成为共识，治理理论也强调政

府的服务支持功能。在沙尘暴的治理中，政府的服务支持功能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宣传服务．治理强调网络的构建，而网络高效运行依靠

良好的沟通和互动基础上的合作。为了克服沙尘暴治理过程

中的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问题，增进民众对防沙、治沙知识的

了解．政府必须加大宣传力度，让人们走出防沙治沙的误区。

2．资金支持。加大对治沙工程的投入和治沙研发的投入，

主持重大的治沙项目。“十一五”规划中的生态重点保护工程

表明了党和政府对沙尘暴问题的重视。在可能的范嗣内对沙

尘暴受害地区实行财政补贴或者政府投资进行生态移民，并

且在现实情况允许的范围内实行退耕退牧，提供资金解决农

牧民的短期生存问题。

3．灾害预报服务．在搞好沙尘暴地区的通信设施和基础设

施建设的前提下．政府要对沙尘暴的爆发规律、时间及时预

报，做到“防患于未然”。

4．引导制定村规民约。当地居民的不当行为是引发沙尘暴

的一大原因。有必要制定村规民约来规范居民的行为。而政府

的合理介入和引导是制定符合实际需要并能产生实际效果的

必要前提。

三、结语

沙尘暴的治理是一个宏大的工程．从认识到沙尘暴的危

害到确立政府的治理责任．再到防治体系的构建是一个渐进

的过程。从治理理论角度分析沙尘暴治理中的政府角色，～方

面旨在唤起政府的责任．另一方面则是表明在“公共管理主体

多元化”呼声日益高涨的时代⋯I，政府这一传统主体的作用与

角色依然不可替代。同时，也让更多的人士关注沙尘暴并积极

参与到沙尘暴的治理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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